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4-043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前解除
股份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办理完成51,471,000股的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手续，本次提前解除质押

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6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2%；同时，公司股东上海弘康办理完成

58,000,000股的股份质押手续，本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5.3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5%。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535,856,643股和 1,088,
326,782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63%和 21.58%；本次股东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

完成后，楚昌投资和上海弘康分别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16,191,100股和680,762,670股，分别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为40.34%和62.5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4.29%和13.50%。

●截至本次股东股份提前解押及质押办理完成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2,367,313,0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95%。本次股东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

后，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1,202,565,064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为50.8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85%。

2024年6月18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楚昌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康”）的通知，获悉其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质押提前解除及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相关情况

楚昌投资办理了51,47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股份的提前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471,000
9.61%
1.02%

2024/6/14
535,856,643

10.63%
216,191,100

40.34%
4.29%

楚昌投资本次提前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暂时不用于质押。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相关情况

上海弘康将5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阳支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具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上 海
弘康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否

本次质押股
数（股）

58,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4/6/14

质押到期日

以解除质押
日期为准

质权人

汉口银行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5.33%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15%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上海弘康、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北京点金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点金”）、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投资的一致行动人。截至本次股份提

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当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

金、刘树林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367,313,0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95%。本次股东股份

提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后，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

总数为1,202,565,064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0.8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85%。

截至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日，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
称

楚昌投
资

上海弘
康

中山广
银

北京点
金

刘树林

刘兆年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35,856,643
1,088,326,782
335,357,275
276,531,424
70,818,006
60,422,905
2,367,313,035

持 股 比
例

10.63%
21.58%
6.65%
5.48%
1.40%
1.20%
46.95%

本次解除
质押/质押
前累计质
押 数 量

（股）

267,662,100
622,762,670
235,835,220

0
69,776,074

0
1,196,036,064

本次解除
质押/质押
后累计质
押 数 量

（股）

216,191,100
680,762,670
235,835,220

0
69,776,074

0
1,202,565,064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0.34%
62.55%
70.32%
0.00%
98.53%
0.00%
50.8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4.29%
13.50%
4.68%
0.00%
1.38%
0.00%
23.8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中的 302,814,600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12.79%，占公司总股本的 6.01%，对应融资余额 885,720,000元；质押股份中的 611,015,
904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81%，占公

司总股本的12.12%，对应融资余额1,935,897,720元。具体以实际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上市公司股份分红、

投资收益等，且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无可能

引发的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治理等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24-042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包括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湖南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司等29家控股子公司（含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淮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10家

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九州通集团”）5月新增担保金额合计194,100.00万元，同时解除担保金额合计88,000.00万元。截至

2024年5月31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612,777.10万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2024年5月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新增的担保金额为135,
600.00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 2023年 12月 19日和 2024年 1月 5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

案》及《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办理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及下属企业2024年度拟为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120家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授信或开展其他业务时提供担保，担保可在全资子公司或

控股子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被担

保人包括但不限于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授信或办理其他业务的下属企业（含授权期

限内新设立子公司），实际融资及担保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而定（详见公司公

告：临2023-139、临2024-001）。

公司按照上述已履行决策程序审议的相关担保事项范围，并执行上交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对担保事项的新规定，确定公司的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连续12个

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

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担保等。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4年 5月，因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融资综合授信等事项，公司合计新增 194,100.00万元的担

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135,600.00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58,500.00万元。2024年 5月，公司解除担保金额为 88,000.00万

元。

2024年 5月，公司共计为 29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详细信息（包括担保人、被担保人、担保金

额、担保期限、债权人等）见下表：

担保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淮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三明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昌泽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供应链（湖
北）有限公司

长春九州通泰和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陕西玖州恒通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九州通四海（北京）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
业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

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甘肃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

公司

担保金额
（万元）

10,000.00

8,000.00

1,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700.00

9,900.00

1,000.00

2,000.0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15,000.00

10,000.00

10,000.00

5,000.00

3,000.00

5,000.00

1,500.00

担保
期限（月）

12

8

12

12

12

8

10

10

12

12

12

8

12

12

12

10

12

11

10

12

12

12

12

12

5

10

12

债权人（银行）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经
济开发区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国际港
务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路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邑县支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
南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00

5,000.00

9,000.00

1,000.00

3,000.00

10,000.00

3,000.00

8,000.00

7,000.00

17,000.00
194,100.00

12

12

12

12

12

6

12

12

12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友好北路支行

注：以上被担保人名称后加*号的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

期限以担保协议实际执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2024年5月，公司提供担保的29家控股子公司在2024年度预计担保范围之内，公司已采取

必要措施核查被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并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能力，不存在影响上述29家被

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其中，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大于70%的控股子公司共计13家，其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时间、注册地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详见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二）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5个月，6个月，8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

（三）担保金额：合计194,100.00万元；

（四）反担保情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部分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为担

保事项提供反担保。2024年5月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昌泽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供应链（湖北）有限公司

陕西玖州恒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九州通讬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九州通四海(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临沂九州天润中药饮片产业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

阜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

山西诚瑞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亚雄、王鹏举

山西崇胜达贸易有限公司、陈志刚、孙永丽

杨皓岚、陈新桥

匡忠

阮镇祥、陈永锋

心人言（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李瑾

刘强、史洪伟、辽宁金点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晟银药业有限公司、季成梅、马洪成

吴海波

周辉、杨新琴

渭南丰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冯斌、刘永虎）

安徽名熙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正辉

注：以上提供反担保方以质押、抵押等方式提供反担保，被担保方及反担保方以实际签订并执行

的反担保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

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

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企业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

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同

意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集团各公司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并授权各担保公司在集团资金统一管控的

前提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关于担保的具体事项。本次担保事项

中提供反担保的，董事会认为可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

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余额合计 2,612,777.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88.64%。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担保对象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

且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其融资款项纳入集团统一管控，因此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 报备文件

1、被担保人2024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主要为单体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担保合同。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被担保
方

名称

广东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山西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淮安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湖南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福建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山东九
州通医
疗器械
有限公

司

山东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四川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陕西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甘肃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广西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河南九
州通国
华医药
物流有
限公司

新疆九
州通医
药有限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码

91442000745500106K

91140100578479222X

913208006613404161

91430100593295974K

913501057573862084

91370100306877868T

91370100763687736M

9151011576726292XE

916101320880629342

9162010077889237XK

91450100692776992H
91410185761675432P

9165010076114296XT

成 立
时间

2002/11/25

2011/7/21

2007/5/31

2012/4/16

2004/1/13

2014/12/10

2004/8/23

2004/10/23

2014/7/10

2005/12/7

2009/8/19

2004/4/29

2004/5/26

注册地点

中山市火炬
开发区沿江
东二路11号

山西综改示
范区太原唐
槐园区真武
路 200 号 物
流中心5楼

淮安市清河
新区广州路55号

长沙市开福
区湘江北路
一段359号

福建省福州
市马尾区兴
业 路 198 号8# 整 座（自
贸 试 验 区

内）

山东省济南
市高新区春
山路188号

山东省济南
市高新区春
山路188号

成都市温江
区成都海峡
两岸科技产
业开发园檬
桥路777号

陕西省西安
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铁
新城草滩六
路南段58号

甘肃省兰州
市兰州新区
昆仑山大道
中段2069号

南宁市永林
路88号

登封市产业
集 聚 区（医
药产业园纵
三路1号）

新疆乌鲁木
齐 高 新 区
（新市区）曲
扬街3088号
中国（新疆）
自由贸易试

验区

法
定
代
表
人

贺
威

王
亚
雄

徐
伟
民

陈
唯

刘
学
兵

杨
亮

王
守
应

贺
威

贺
威

蔡
书
成

王
博
涛

李
向
文

宋
红

注 册
资本

40,000.00

58,000.00

5,000.00

28,000.00

37,000.00

5,000.00

110,000.00

60,000.00

26,000.00

32,000.00

46,400.00

30,600.00

62,000.00

经营范围

药 品 经
营、第二、
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
企 业 、食
品流通等

药 品 批
发 、药 品
零 售 、消
毒器械销
售 、药 用
辅料销售

等

药 品 批
发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第 三
类医疗器
械经营等

药 品 批
发 ，药 品
类易制毒
化学品销
售 、中 药
饮片代煎
服务等

药 品 批
发 、药 品
零 售 、药
品进出口

等

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
营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消 毒
器械销售

等

药 品 批
发 、药 品
进 出 口 、
食品销售

等

药 品 零
售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药 品
批发等

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
售 、第 二
类医疗器
械销售等

中 成 药 、
中 药 材
（国 限 品
种除外）、
中药饮片
销售等

药 品 批
发 、第 三
类医疗器
械经营等

中 成 药 、
中 药 材 、
中 药 饮
片 、化 学
药制剂等

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
售 、第 二
类医疗器
械销售等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
产 总

额

438,686.58

298,831.94

26,090.00

116,430.47

152,580.14

17,074.13

471,045.18

252,565.14

130,654.88

161,792.89

201,440.32

134,168.56

374,164.47

2024
年 3 月31 日
负债总

额

364,696.43

233,627.10

19,503.40

86,698.53

112,909.29

13,808.16

380,229.01

186,399.12

102,613.34

128,436.04

148,946.13

99,381.82

281,864.60

2024
年 3
月 31
日 净
资产

73,990.15

65,204.85

6,586.61

29,731.95

39,670.85

3,265.97

90,816.17

66,166.02

28,041.53

33,356.85

52,494.19

34,786.74

92,299.87

2024
年 1-3 月
营 业
收入

200,624.37

115,210.40

18,361.43

58,444.17

62,279.64

6,233.55

212,966.55

100,591.55

60,835.88

45,863.09

90,795.36

24,003.89

115,125.00

2024
年 1-3
月 净
利润

1,833.08

1,371.82

107.18

390.89

54.10

255.40

1,419.52

-913.59

-1.51

409.17

1,042.28

345.75

1,781.34

公司对被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直
接

93.33%

间接

100.00%

94.83%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1.00%

100.00%

100.00%

50.98%

100.00%

注：上述财务数据口径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单体报表数据，被担保人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4-04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并于 2024年 6月 18日披露了

《九州通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回购报告书》；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回购股票

的价格不超过8.2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票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实

施回购股票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4年 6月 1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票 123.00万股，已回购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成交的最高价为 5.18元/股、最低价为 5.1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632.85
万元，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4-068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6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3日（星期四）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16层公

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1,816,183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8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1,071,78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1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0,744,3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50%。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322,5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8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322,5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88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谢艾玲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521,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87％；反对 295,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71％；反
对29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29％；弃权0（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经销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521,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87％；反对295,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71％；反
对 29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2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谢艾玲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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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2024-047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10号资产管

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总数115,29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上述股份来源为非公开发行方式
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

金定增10号资产管理计划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3,050,000股，拟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格根
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
行相应调整。● 股东减持原因：股东根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

书》和《执行裁定书》的要求，为对资管计划份额强制变现，需对资管计划所持股票进行处置变
现。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
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10号资产管理计划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持股数量（股）

115,290,900
持股比例

5.0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非公开发行取得：115,290,9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中 信 建
投 基
金 - 中
信 证
券 - 中
信 建 投
基 金 定
增 10 号
资 产 管
理计划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 超 过 ：23,050,000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不 超 过 ：1%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3,050,000股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2024/7/11～2024/10/10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按市场价
格

拟减持股
份来源

非公开发
行取得

拟减持原因

执行广东省东
莞市中级人民
法院《协助执
行通知书》和

《 执 行 裁 定
书》，为实现对
冻结计划份额
的强制变现，
对资管计划所
持股票进行处

置变现。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10号资产管理计划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10号资产管理计划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

形。公司将督促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10号资产管理计划合法合规实施减持

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1568 证券简称：北元集团 公告编号：2024-027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陕

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持有公司 1,131,9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0%；恒源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孙俊良持有公司93,041,6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3月14日，公司披露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恒源投资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
过79,444,444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2024年4月3日，公司收到恒源投资出具的《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进展暨权益变动达到1%的告知函》，恒源投资于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4月3日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0,9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4月 9日披露的《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权益变动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2024年6月18日，公司收到恒源投资出具的《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
果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源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73,269,166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4%，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4年6月18日，公司收到恒源投资出具的《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
果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源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73,269,166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4%，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相关
规定，本次恒源投资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1,131,900,000
持股比例

28.5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029,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2,900,0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孙俊良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131,900,000

93,041,666

1,224,941,666

持股比例

28.50%

2.34%

30.84%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孙恒系孙俊良之子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孙恒系孙俊良之子

—

注：1.除本次减持计划外，恒源投资自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2.孙俊良系公司现任董事，其不参与本次减持，自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陕 西 恒
源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减 持 数 量
（股）

73,269,166

减持
比例

1.84%

减持期间

2024/4/1～2024/6/18

减
持
方
式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3.83－4.29

减持总金额（元）

306,172,392.14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已 完
成

当前持股
数量（股）

1,058,630,834

当 前 持
股比例

26.6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4－035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6月17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
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兴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
通知书》，盐酸多巴胺注射液（规格：5ml:100mg）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盐酸多巴胺注射液
2、通知书编号：2024B02591
3、受理号：CYHB2350402
4、剂型：注射剂
5、包装规格：5支/盒
6、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7、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48号
8、生产企业：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48号
9、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7125
10申请内容：申请增加5ml:100mg规格，同时申请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11、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

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
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批准本品增加5ml:100mg规格的补充申请，核发药品批准文号，本品通过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明兴药业的盐酸多巴胺注射液现有2m:20mg和5ml:100mg两个规格，其中2ml:20mg于1982年获

批生产，5ml:100mg为新增加的规格，明兴药业于 2023年 4月 20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一致
性评价申请，于2023年4月28日获得受理。

盐酸多巴胺注射液适用于心肌梗死、创伤、内毒素败血症、心脏手术、肾功能衰竭、充血性心力衰
竭等引起的休克综合征；补充血容量后休克仍不能纠正者，尤其有少尿及周围血管阻力正常或较低
的休克。由于本品可增加心排血量，也用于洋地黄和利尿剂无效的心功能不全。

目前中国境内上市的盐酸多巴胺注射液的生产厂家还包括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远大医药
（中国）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3年盐酸多巴胺注射液在中国公立医院的销售额为人
民币33,838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明兴药业针对盐酸多巴胺注射液（规格：5ml:100mg）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
约人民币129.43万元（未经审计）。2023年度明兴药业该药品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821.71万元，约占
本公司2023年度的营业收入的0.01%。

三、影响与风险提示
本次明兴药业的盐酸多巴胺注射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

场竞争力。由于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5196 证券简称：华通线缆 公告编号：2024-051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华通街111号公司四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
197,500,995
38.61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主持会议。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张文勇先生、独立董事毛庆传先生、郭莉莉女士和孔晓燕

女士通过腾讯会议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罗效愚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499,095
比例（%）

99.9990

反对

票数

1,900
比例（%）

0.001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终
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0,448,095

比例（%）

99.9907

反对

票数

1,900

比例（%）

0.00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1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嘉颖、刘玉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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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追加电子湿化学品扩能改造项目
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追加投资项目名称：电子湿化学品扩能改造项目
● 追加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人民币7,67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和自筹资金。
● 本次追加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相关风险提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风险、国际贸易风险等不利因素，项目进程

和预期效益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追加投资项目情况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电子湿化学品扩能

改造项目的议案》，同意实施电子湿化学品扩能改造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31,936.11万元。鉴于
下游市场客户需求增加，特别是对槽车形式供货需求的增加，以及公司拓展海外业务的需要，公司拟
对电子湿化学品扩能改造项目追加投资7,670万元，主要用于槽车采购。电子湿化学品扩能改造项
目投资总额将从31,936.11万元增加至39,606.11万元。

为保证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综合考量客户订单需求及设备采购周期，决定采取
分期、分批的方式进行采购。

（二）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电子湿化学

品扩能改造项目投资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巨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电子湿化学品扩能改造项目
2、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3、项目进展：截至目前硝酸、盐酸子项设备安装正在进行中，其他子项设备材料采购进行中，项
目按计划实施。

4、追加项目投资情况：鉴于下游市场需求增加，特别是对槽车形式供货需求的增加，以及公司拓
展海外业务的需要，公司拟对电子湿化学品扩能改造项目追加投资7,670万元，主要用于槽车采购。

5、追加项目投资资金来源：自有和自筹资金。
三、追加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由于国际环境、宏观经济等变化影响，下游客户对公司电子湿化学品需求增长超出预期，本项目

原槽车数量已无法满足下游客户需求。追加项目投资采购槽车，不仅能有效满足国内下游客户的需
求，同时能够满足海外市场拓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四、对公司影响
本次项目追加投资采购产品销售所需槽车是为了满足下游市场增长需求，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

产品供应保障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扩大公司产品出口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国际竞争
力，符合公司总体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长远高质量发展。

本次追加投资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取决于公司项目建设以及市场导入情况，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本次投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一）市场风险
项目受国内外经济的影响，若下游客户需求增长慢于预期，可能造成投资设备闲置，因此项目存

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公司将综合考量客户订单需求及设备采购周期，分期、分批进行采购，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前提下

尽最大可能控制投资进度。
（二）国际贸易风险
项目受国际宏观环境影响，若国际环境变化，可能导致出口形势受影响，因此项目存在国际贸易

风险。
基于前述风险，公司将根据国际客户供货需求及订单，分期、分批进行采购，在满足客户需求的

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控制投资；加强与客户联络、确保信息通畅，在保障供货的前提下形成有效风险反
应机制。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